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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如果國家之間缺乏權威，那麼

根本就不存在的美國權威何以變得更

加脆弱？」（Lake, 2009, p. ix） 

 

確實，如果我們花費大量力氣談

論大國聲譽（ reputation）、威望

（prestige）、權威（authority）之益損，

卻無法在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依侍

一套可檢證分析的框架，而僅僅停留

於嘗試性理解，那麼這類爭鳴變不免

淪為空中樓閣。另一方面，若主流為求

簡 約 而 對 真 實 存 在 的 等 級 制

（hierarchy）1視而不見，則難以有效解

釋世局，導致理論與現實脫節，削弱學

科的解釋與預測力。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知名國關

學者雷克（David A. Lake）2於 2009年

出 版 的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正是對此缺口的重要回應。

作者統整歷來關於權威與等級制的討

 
1 本書評重點參考中譯本《國際關係中的

等級制》，並就術語與原版確認。關於 hierarchy
的對應詞，包括「階層結構」、「層級狀態」、「等

級制」等等。為尊重中譯本用字，筆者一律使

用「等級制」。 

2 本書作者 Lake 之中譯名，中國大陸出版之
譯本採用「萊克」。為配合臺灣學界習慣，筆者

一律使用「雷克」。關於「雷克」之採用，參陳

欣之（2007）、唐欣偉（2014）。 
 
 

• 李槃一／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學生

《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

10.6570/PSQBR.202512_(7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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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David A.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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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2009 

頁  數：232 pages 

ISBN：978080144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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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向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

等三大主流理論共同接受的國際無政

府狀態（anarchy）提出挑戰。2003年

美國入侵伊拉克並引發國際社會對其

權威衰退的爭議，正是該著作的時代

背景。雷克認為，若要嚴肅討論美國的

國際地位，首要之務便是釐清權威的

概念。他提醒我們：在沃爾茲（Kenneth 

N. Waltz）簡約理論的綑綁下，學界過

於欣然地接受無政府假設，卻對國家

間真實存在的等級關係選擇性失明。

實際上，等級制不但存在，而且是以權

威為基礎、以正當性（legitimacy）為號

召。雷克撰寫此書，力求將這種幽微的

事實揭露出來。 

本書的結構安排正是基於此問題

意識。在導論之後，第一、二章建構理

論框架，分別討論國際權威與國際等

級制；第三至五章則進行指標檢證，分

別探討等級制的不同模式（patterns）、

主導國（domination）的行為以及附屬

國（subordination）的回應。在結論部

分，作者展現其對世局的擔憂，並提出

建言。 

貳、理論建立 

第一章談論國際權威。作者以政

治權威的概念，根本性地挑戰無政府

假設。值得注意的是，雷克並不全盤否

定無政府狀態，而是承認其與等級制3

 
3 本書評重點參考中譯本《國際關係中的

等級制》，並就術語與原版確認。關於 hierarchy
的對應詞，包括「階層結構」、「層級狀態」、「等

並存。他指出，政治權威乃「具有權利

的或正當的統治」，核心在於被統治者

集體賦予統治者發布命令的權利，以

及相應地接受自身服從命令的義務

（Lake, 2009, pp. 17-18）。此一權威關

係與純粹的強制（coercion）不同。作

者將權威與強制視為權力的不同形

式，而在既有的國關分析中，對權力的

分析通常局限於強制，卻忽視了正當

性的作用。權威與強制皆涉及使用暴

力，但能透過正當性加以區分（Lake, 

2009, pp. 21-22）。權威具有不同類型，

當代政治權威主要依賴於正式—法律

型權威（formal-legal authority），以及

作者用作核心概念的關係型權威

（relational authority）。作者強調，關係

型權威是一種主導國與附屬國之間的

交換契約。主導國提供有價值的政治

秩序（包含對人身、財產及承諾的保

護），以換取附屬國的服從與承認其規

則的合法性。正因有這些互惠基礎，權

威才得以自我強化（Lake, 2009, pp. 28-

33）。 

第二章談論國際等級制。由關係

型權威出發，雷克主張主權可分割，附

屬國為從主導國提供的政治秩序中獲

益，自願讓渡部分主權。基於權威的等

級結構並非二元有無，而是存在程度

上的差異——當主導國規範附屬國行

為的範圍愈廣，等級制的強度就愈高；

級制」等等。為尊重中譯本用字，筆者一律使

用「等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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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主導國幾乎無從規範附屬國

行為，則國際體系更接近無政府狀態

（Lake, 2009, pp. 51-52）。雷克將國際

等級制區分為安全與經濟兩個維度。

在安全方面，從無政府狀態依序開展

的，有外交（diplomacy）、勢力範圍

（sphere of influence）與保護國（pro-

tectorate）；在經濟方面，則是市場交易

（market exchange）、經濟區（economy 

zone）與依附（dependency）。安全與經

濟維度的連續光譜，反映主導國對附

屬國外交、國防以及經濟政策的影響

力。當主導國對安全與經濟兩者的控

制皆達高水準時，即構成「正式帝國」

（empire）；若僅具中度控制，則是「非

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值得注

意的是，這兩個維度未必重合：例如，

冷戰時期西歐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

國，但經濟上仍保持相對自主；相反

地，部分中東產油國在經濟上仰賴西

方市場與技術，卻維持較高的安全自

主性（Lake, 2009, pp. 52-59）。這些例

子顯示了等級制的多樣性與彈性。 

國家間可透過權威關係形成秩

序，並從中獲益。這種基於權威的國際

等級制觀點，挑戰了國際政治係「自助

體系」的普遍想像。這兩章奠定了理論

基礎，有助於我們理解國際關係中超

越傳統無政府假設的複雜權力結構。 

參、指標檢證 

第三章探討等級制的不同模式，

旨在將前兩章提出的國際等級制操作

化（operationalize），並進行初步的實證

檢驗。由於權威與等級制難以直接觀

察，雷克以行為指標間接測量。在安全

方面，指標包括主導國在附屬國的駐

軍規模與附屬國的獨立聯盟數量；在

經濟方面，則透過附屬國以匯率制度

定義的貨幣政策自主性，及其對主導

國的經濟依賴程度來衡量（Lake, 2009, 

pp. 68-76）。確立操作指標後，作者得

以將權威與單純的強制區分開來，並以

1950-2000 年間的美國對外關係進行

案例檢證。分析顯示，美國與拉丁美洲

（尤其加勒比海）國家間存在最高程

度的等級關係，其次為西歐與東北亞；

在非洲、中東和亞洲其他地區，則幾乎

不構成等級制。在具體表現上，西歐安

全依賴與經濟自主並存，東北亞安全

盟約與經濟依存交錯，而在加勒比海

甚至出現美國直接軍事干預的案例（如

1965年多明尼加危機）（Lake, 2009, pp. 

82-92）。至此，國際權威大小與國際等

級制高低呈現正相關的論點得到驗

證，主權在國際實態下並非不可分割。 

第四章探討主導國如何運用並維

持其權威，以及這種權威關係如何影

響主導國行為。首先，主導國必須為附

屬國提供有價值的政治秩序；其次，紀

律行動是維護秩序的必要組成，主導

國必須對違反規則者進行規訓

（discipline）；第三，為使附屬國信任

並自願讓渡主權，主導國也必須證明

其不會濫用權威。研究發現，美國顯著

傾向於介入涉及其附屬國的國際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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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表明其願意為保護附屬國而承擔

成本；對於違反紀律者，美國也頻繁干

預，遏制對其區域權威的挑戰（如於加

勒比海所見）；美國亦藉由民主制度使

政策透明化，以及發出奉行多邊主義

的昂貴訊號（costly signals），來實現自

我綑綁（self-binding）。這種自我約束

行為對傳統理論來說是「反常」的，但

在權威視角下則能被解釋（Lake, 2009, 

pp. 93-132）。總體而言，維持秩序雖有

成本（軍事部署、經濟援助等），但得

以換取盟友支持和訂立國際規則的主

導權，在精巧的操作下，對主導國可謂

是合算的買賣（Lake, 2009, pp. 132-

137）。 

第五章從附屬國的角度分析國際

等級制如何影響其行為，並進一步挑

戰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表明，附屬

國在國防上的開支顯著少於非附屬

國，代表安全保障可藉由主權讓渡實

現，進而將資源轉移到其他領域——

此與均勢理論（balance of power）對國

家權力制衡的預測相悖。附屬國也更

傾向開放其經濟進行國際貿易和投

資，因為主導國提供的政治秩序降低

了貿易風險。在美國等級制的案例當

中，附屬國受到鼓勵，遵守主導國的自

由主義經濟政策。此外，儘管在傳統國

關理論中難以解釋，附屬國傾向追隨

主導國領導的戰時聯軍，展現「象徵性

服從」（symbolic obedience）。雖有強烈

的搭便車誘因，戰爭仍構成附屬國透

過效忠主導國，以鞏固並再生產有利

於自身之政治秩序的關鍵契機。同樣

地，縱使放棄與敵對於主導國的第三

方結盟將帶來機會成本，附屬國得以

在與他國發生衝突時，獲得主導國的

保護（Lake, 2009, pp. 138-174）。 

第三至五章共同昭示國際等級制

存在且具有重要影響的實證證據。國

際等級制塑造了主導國和附屬國的行

為模式，挑戰了傳統國關理論的自助、

均勢和主權不可分割等核心假設。附

屬國透過讓渡部分主權，換取安全保

障和經濟利益；主導國則為維持其權

威，承擔維持秩序的成本並自我約束。 

肆、關照世局 

在結論環節，作者重申國家間的

等級狀態確實存在，世界並非處於霍

布斯式（Hobbesian）自然狀態。無政府

狀態與等級制構成一個連續光譜，國

際關係因此是一種混合型社會。國際

權威的存在緩和了安全與權力的鬥

爭，改變了國家間的互動。附屬國不再

單純依賴自助，而是讓渡部分主權，透

過契約向主導國尋求保護、合作與對

外衝突的解決。國家並不總是制衡，有

時會接受主導國的領導，這解釋了後

冷戰時期全球為何沒有出現一個制衡

美國的大聯合（Lake, 2009, pp. 175-

176）。     

然而，等級制絕非牢不可破，作者

以中國崛起與伊拉克戰爭為例，說明

等級制的脆弱性。對於中國，雷克認為

美國可憑藉權威而非強制力，將包括



長篇書評    2025 年 12 月 77 期 

 5 

中國在內的潛在競爭者整合進由其領

導的秩序，如同過去在歐洲與東亞積

累的成功經驗那般。中國可能尋求自

己的附屬國，美國的課題在於其脆弱

權威能否在短中期內維持。另一方面，

雷克批評美國出兵伊拉克是一種「越

界」（overreach）：未經廣泛共識便推翻

一個主權國家，不僅違背自我約束原

則，也侵蝕盟友與附屬國信任，使其在

組建聯盟與應對挑戰時付出更大成

本。當主導國行為任性、缺乏契約上的

自我約束時，附屬國的信任便會動搖，

甚至尋求替代性安全或經濟安排。伊

拉克戰爭後，美國的權威受損已在多

個層面顯現（Lake, 2009, pp. 181-186）。 

雷克憂慮等級制交換基礎的可能

崩解，並建議美國應重建與附屬國的

契約基礎，透過多邊規範化行動恢復

正當性與可信度。美國等級制的時代

尚未結束，但國際權威業已相當脆弱，

美國必須做回一個「謙虛的」國家，擁

抱多邊主義戰略。唯有在附屬國可接

受的範圍內行事，避免被視為帝國主

義強權，美國方能持續其權威（Lake, 

2009, pp. 186-189）。4 

伍、讀後小感 

（一）批評與前瞻 

 
4 由此可見，雷克絕不樂見川普諸多單邊

主義行動、對盟友的榨取、對國際秩序的破壞

作為，這些都嚴重減損了美國的國際權威。在

2025年 5月 16日受邀至臺大社科院為「永續

	 本書敢於揭露無政府狀態之外國

際等級制的存在，是國際關係學的重

要里程碑。然而，其框架與方法仍有值

得商榷之處。首先，如中文版譯者高婉

妮所指出，本書理論有三點問題：(1)雷

克否定「國家自助」命題，主張附屬國

自願放棄部分主權以換取安全庇護，

此舉似乎推翻了安全最大化的論點。

但嚴格來說，附屬國最終目的仍在追

求自身安全，只是手段更加靈活，因而

未必真正超越「自助」假設。(2)雷克以

「權威」說明「等級」，卻未對「等級

制」給出明確定義，而「關係型」概念

也難以客觀衡量。(3)書中案例選擇偏

狹，僅限於 1950-2000年的美國對外關

係，且聚焦於安全與經濟領域，所用指

標仍需更廣泛的驗證（高婉妮譯，

2013，頁 VII-VIII）。其次，其他書評也

指出：雷克過度關注美國與西方，過度

以國家為中心，且未能回答國家為何

會挑戰等級秩序或霸權國。更進一步，

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批判理

論、女性主義理論早已不受「無政府狀

態熱」（anarchy fever）束縛，長期將國

際關係視為等級結構，因此雷克並非

先驅。亦有評論認為他過度強調等級

結構的「協商一致性」，反而可能「將

權力從等式上移除」，因而產生令人不

安的規範性影響（ Barnett, 2010; 

發展的王道途徑」論壇進行主題演講時，他深

切表達了對當前世局走向「深層對抗」（deep 
contestations）的擔憂（雷克，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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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hanski, 2012; Taş Yetim, 2021）。以

上批評部分集中於概念定義的清晰

度、變項與指標的適切性，以及案例範

圍的局限；另一些帶有後實證色彩的

分析，則跨足本體論層面，挑戰雷克的

理論基礎。這些批評雖未必削弱理論

本身的價值，卻揭示了它在外延與適

用性上的局限，也為後續研究指明方

向，特別是在案例拓展上展現豐富潛

力。 

筆者認為，作者既然以物質利益

與理性自利為基礎建構等級制理論，

便更難迴避集體行動理論中的搭便車

問題，不能僅以附屬國象徵性服從的

實存將其輕輕放下。畢竟，搭便車行為

增加霸權維繫秩序的成本，常被視為

霸權衰退的重要因素。雷克自己則指

出，等級制理論中尚未處理的是中間

人（intermediaries）的作用，或者說是

附屬國中一些個體的作用，這將是研

究計畫中重要的下一步（Lake, 2009, 

pp. 179-180）。無論如何，在方法論與

理論框架上，雷克都為國際關係學界

提供了創新的貢獻。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打破了無政府假

設的單一敘事，將等級制納入國際關

係的核心視野，並提出可操作的分析

架構。在解釋戰後美國主導秩序方面，

該理論尤具說服力，也帶動了後續相

關研究的增加。雷克借用契約理論與

可分割主權的觀點，更新了僵化的無

政府假設，並提供理解帝國、勢力範

圍、經濟區、保護國等多樣現象的新工

具。這不僅拓展了對前現代與非西伐

利亞體系的研究方向，也為探討國際

組織、超國家組織乃至全球治理開闢

新的路徑。 

（二）對話「歷史與國關」 

本書雖以當代美國及其盟友為主

要觀察對象，然其理論適用性絕不就

此止步。從「歷史與國關」的視角來看，

雷克以關係型權威建構的等級制模

型，提供了一套跨時跨域的分析工具，

能幫助我們比較不同行為者、文明圈

與等級制安排。鑑於主權國家體系只

是近代產物，歷史上其實存在多樣的

等級秩序。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

體系，便能套用安全與經濟雙軸來解

釋——宗藩圍繞「禮」展開互動，以軍

事庇護（如「興滅繼絕」）與經濟特權

作為支撐。其他諸如中古歐洲的封建

體系、鄂圖曼帝國對附庸的經營，皆可

作為雷克理論的試驗場。我們可藉由

這些歷史案例，檢驗互惠邏輯是否具

普遍性，或呈現跨時變化。雖然操作指

標需因地制宜，但安全與經濟依舊作

為物質基礎的兩個最重要維度。 

  需要指出的是，國關領域對東亞等

級制的研究多聚焦漢、唐、明、清這樣

的大一統時期，探索其與朝鮮、越南等

外藩的互動。相比之下，魏晉南北朝、

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被邊緣化，甚至

被簡化為「無政府狀態」的試驗場，以

等級制為出發點的研究少之又少。其

實，在大一統崩解到重新建構秩序的

過程中，等級制理論仍有檢驗空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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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言，黃巢亂後歷經五代十國、直迄

宋遼澶淵和議的百餘年歷史，既涉及

外部藩屬，也存在內部封貢關係的不

斷變動，正可測試等級制在秩序重建

中的解釋力。 

進一步說，不同文明對等級制正

當性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雷克以安

全與經濟利益為核心，未必涵蓋所有

文化脈絡。雖然他承認規範與身分能

鞏固秩序，但分析重心仍落在物質交

換與制度安排上，可能忽略文化、歷史

記憶與價值觀在塑造服從意願上的作

用。我們既可將雷克理論套入東亞，也

可放諸更廣泛的世界歷史，達到「以古

鑑今」的目的。藉由比較不同時域的等

級模式，理論的適用性得以擴展。在當

代國際關係中，這一框架同樣有助於

解析美中競逐，評估不同等級模式的

穩定性與可持續性，並為未來國際秩

序的演變提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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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野蠻」的復權：臺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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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
法秩序的自我救贖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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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針對現行法體制，原住民法

規範以及國家法競合議題進行深度

反思，更據以梳理出此問題背後的龐

大脈絡。對此，在原住民法與國家法

競合的議題上，本文從兩個方向提出

思考。首先，若延續吳豪人教授的批

判性觀點，其具體落實與政策可行

性，是否仍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若

不完全採取本書的觀點，批判國家法

的傲慢，是不是可以藉由國家法對前

一面向的可行性提供助力，藉此提升

原住民權利？以下評論的第一個部

分要探討的是有關本書觀點，具體落

實下的政策可行性，第二部分則是思

考，若本書觀點有政策可行性的阻

礙，能否換個角度，藉由國家法的導

入，借力使力來達到復權的目標。 

一、有關可行性的具體探討 

針對吳豪人教授的主張，王曉丹

（2024）便指出其觀點存在的問題，

也就是有關具體實踐的可行性：首

先，透過在原住民規範中實現全面解

殖，仍仰賴立法的層次，但一旦進入

立法的階段，便需要有政治的著力

點，亦即需要說服以漢人為多數的國

會議員，接受原住民族與現行國家法

互不隸屬的事實，對於代表國家法的

這些多數議員而言，勢必有相當難

度，因而在政策合法化仍有一定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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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再者，原住民族在解殖的過程中，

勢必會觸動漢人的既得利益者，就不

可能與現行的國家法全然切割開來，

必須經過與漢人的談判與協商。 

王曉丹教授的擔憂並非是沒有

道理，舉例而言，在第一個批判上面，

官曉薇（2019）針對有關婚姻平權的

研究，發現法律動員的主戰場仍然在

立法。這或許扣住王教授的第二個質

疑，若現行原住民族的復權，是有可

能觸碰到利用國家法的法律動員，那

麼考慮立法的途徑，就相當重要。 

換言之，王曉丹教授的二個想

法，其實體現出民主改革下「制度鎖

定」的難題。制度鎖定指的是制度改

革時，制度受到層層保護，進而難以

變革。當意圖改變一個被鎖定的制

度，勢必有賴多數決、集體共識與較

高難度的決策程序（蘇彥圖，2017：

119）。面對制度鎖定的政治難題，不

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則具有不同的回

應方式。鷹派可能選擇爭取到多數決

的地位，但鴿派則認為可以透過合作

與談判。 

從上述的內容，可以得知有關原

住民族中國家法的解殖，勢必須思考

現實可行性的相關回應。筆者認為有

三個可以提供讀者思考的方向，前兩

項主要從公共政策發展出來，另一項

則是有關於重新思考國家法的功能。 

首先，筆者認為可以透過公共政

策中的多元流程模式，嘗試將政治的

著力點連結到「議程設定」理論上。

此理論指出當政策的問題流、政策流

與政治流一旦匯流，政策機會窗就有

可能被打開，此時願意投資自身精力

與資源或有心關注此項政策的「政策

企業家」，就有可能把握機會投注資

源，將這項政策推進政策議程中，進

而促使此項政策與改革的達成（丘昌

泰，2022：117-118）。 

本文認為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

在原住民族復權的政策上，問題流的

發生可能是多數的漢人對原住民文

化有所流失的認識；政治流可能是發

生在原住民族形成一股穩固的力量，

能夠對於政治人物行使撤回自身國

民主權的時候；政策流則有可能是匯

集於內部原住民的共識，乃至於多數

漢人族群間的共識。當然這僅是初步

個人的想法，但上述的說明能輔助我

們釐清在期待政策窗開啟（也就是達

到原住民族「解殖」的最終理念）前，

可以依循和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方向是公共政策中「漸進

主義」的政策模式，這主要是用來克

服政策一步到位，既有勢力阻撓的現

實困境。漸進主義指出政策的制定不

可能完全理性，所有方案都是在既有

政策上做小幅度的調整（丘昌泰：

314）。從漸進主義的想法中，或許可

以嘗試思考不與現行制度完全脫鉤

的可能性，亦即認為爭取原住民族權

利與政策一步步推進較佳。那麼，利

用現行國家法這項工具的借力使力

和努力，在漸進主義下便顯得有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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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這也是筆者下一節想延續探索的

議題。 

二、現行法的借力使力，有可能嗎？ 

臺東縣知本地區卡大地布的光

電案件，為 2022年臺灣社會矚目的

原住民族訴訟案件 。王曉丹（2023：

45）從中觀察，卻發現當原住民族在

採取法律動員時，尚未引進國家訴訟

法時，部落內的贊成與反對的雙方面

臨著彼此的「道德指控」，贊成光電

開發的一方，被認為是在追求經濟利

益下破壞傳統道德的人，而反對的一

方則蒙受阻礙經濟發展的指責。但當

訴訟程序的導入之後，族人間的道德

有逐漸下降的情況。因為法院在此案

件中，審理的部分多數是有關光電開

發程序的正當性。這促使族人指責的

對象從部落裡的彼此，轉向原民會與

臺東縣政府，判決更促使案件爭議的

視野提高到國際人權法上面。 

從這樣的觀察，國家法可能也有

另一種的面向，並非全然是單一的剝

削/被剝削以及殖民/解殖的關係，甚

至有改善吳豪人教授提到的原住民

族團結性困境之可能。 

統整上述的三個方向與論點，筆

者認為在前期的階段，也許能將相關

復權的策略定位在漸進主義之上，具

體來說可以利用現行法或國家法當

作借力使力的工具，推進國家法讓渡

更多的空間給原住民族的傳統規範。

於此同時，繼續在開啟政策窗的方向

上努力。當政策窗開啟時，便將原住

民族的解殖與復權擺上政策議程，拋

棄過往國家法或市民法的拘束，邁向

本書主張的全面解殖之路。 

肆、結論 

在吳教授的書籍中，從法律史的

角度論證了現行市民法與原住民族

傳統規範難以共存的關鍵論點，因此

要做的工作正是解殖。但這樣的論點

可能過於二分性，也必須考慮更多可

行性的議題。因此，筆者的工作，嘗

試從現行學者批判本書的論點出發，

再以公共政策的理論，初步去提出具

體的落實方向。針對有關缺乏政治著

力點的批評，本文聯想到多元流程模

式理論，透過套用理論的概念，釐清

政策窗的開啟的三個努力：政治流、

政策流與問題流未來需要努力的地

方。另一方面，筆者也反思國家法的

角色。透過公共政策中的漸進主義模

型概念，以及卡大地布的訴訟案中的

經驗，認為原住民族或許能藉由國家

法借力使力，跨出復權的第一步，再

以相關社群的共同努力，嘗試觸及政

策窗開啟，讓有心的政策企業家有投

入資源的機會，成功邁向解殖與復權

的終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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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可稱多數暴政，視為多數人統治下

所產生之境況，少數群體的福利或權利被忽

略。 

2追求自由與權利的同時，也注重自我

個體的價值提升。 
 

 
 

 

 

 

 
書  名：論自由 

作  者：John Stuart Mill 

譯  者：孟凡禮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年  份：2025.03.28 

頁  數：224 pages 

ISBN：9786264231282 

 

 

 

 

 

 

 

 

 

 

 

• 邱敏碩／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生

彌爾《論自由》與近代自由主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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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蘇格拉底被指控腐壞年輕人的思想以

及不相信神靈。 

4其概念指涉在無干預的情境下，市場

可進行自我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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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家力量展現本身是惡的，但是它提

供了秩序與法律，使個人免受進入無政府的

暴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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